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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試題 

類    科：專利技術工程類 

科    目：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考試時間：2小時 

全 8頁 

准考證號碼 

__________ 
甲、 測驗題部分：（60分） 

（一）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二） 共 30題，每題 2分，須用 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

答者，不予計分。 

1. 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有關不喪失新穎性之優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申請人在優惠期間內自行將申請專利之發明再次公開，除非該再次公

開係因研究、實驗或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其他情事的再

次公開均會使該發明喪失新穎性 

（B）主張不喪失新穎性之優惠所產生的效果與優先權的效果不同 

（C）申請人主張不喪失新穎性之優惠，若他人轉載該優惠之事實所公開的發

明內容，例如傳播媒體之報導行為等，會影響優惠的效果，而使申請專

利之發明喪失新穎性 

（D）主張非出於申請人本意之洩漏者，該主張之事實涵蓋他人違反保密之約

定或默契而將發明內容公開之情事。 

C 

   

2. 小民於 2007年 3月 25日在我國政府主辦之展覽會中展出一發明，並於同年 6

月 25日就其發明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且主張其展覽會公開有新穎性優惠

期之適用；另小王於同年 3月 25日亦申請一發明專利，該發明與小民之發明

係屬「同一發明」。若僅就以上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僅小民可獲得專利 

（B）小民、小王皆可獲得專利 

（C）僅小王可獲得專利 

（D）小民、小王皆無法獲得專利。 

C 

   

3. 關於發明說明書或圖式所提之補充、修正，下列何者未超出原說明書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 

（A） 將發明名稱欄位中之物品名稱「大哥大」修正為「行動電話」 

（B） 原說明書已明確且充分揭露某化學物質，但未記載化學物質之製法，

補充增加其製法 

（C） 原說明書係以物理或化學性質予以界定化學物質，後來得知該物質之

化學結構式，而進一步補充化學結構式者 

（D） 將「有肋條的壁板」刪除部分必要技術特徵「肋條」而修正為「壁板」，

而「壁板」並未揭露於原說明書及圖式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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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件發明專利申請案其申請專利範圍包括有下列請求項： 

1.一種用於紡織機的控制電路，具有特徵 A 

2.一種用於紡織機的控制電路，具有特徵 B 

3.一種用於紡織之設備，包括一台具有特徵 A 控制電路的紡織機 

4.一種用於紡織之設備，包括一台具有特徵 B 控制電路的紡織機 

就先前技術而言，具有特徵 A之紡織機控制電路及具有特徵 B之紡織機控制電

路具備專利要件，而特徵 A與 B完全不相關，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專利範圍第 1、2、4項具單一性 

（B） 申請專利範圍第 2、3、4項具單一性 

（C） 僅有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或第 2、4項具單一性 

（D） 僅有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或第 3、4項具單一性。 

C 

   

5. 甲君於 96年 10月 1日向台灣專利專責機關就發明 A申請專利，優先權日為同

年 3月 2日；乙君於同年 11月 1日就發明 A申請專利，優先權日為同年 2月

15日；丙君在美國於同年 1月 10日就發明 A申請專利，台灣未申請。若無相

關的先前技術存在，依前述事實，請問該發明在台灣由誰獲得專利？ 

（A）甲君 

（B）乙君 

（C）丙君 

（D）無人可獲專利。 

B 

   

6. 有關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要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申請專利範圍得記載化學式或數學式，不得附有插圖 

（B） 附屬項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並另外增加技術特徵，而就

被依附之請求項所載的技術手段作進一步限定之請求項，其範圍必然小

於所依附之獨立項 

（C） 引用記載形式之獨立項雖然具有附屬項的記載形式，但實質上仍然屬於

獨立項，其與其他獨立項分屬不同之發明 

（D） 引用記載形式的獨立項必須與所引用之請求項的範疇相同。 

D 

   

7. 有關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項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以動物或植物為申請標的者，屬法定不予專利項目，但不包含轉殖基因

之動物及植物 

（B） 生產動、植物之方法屬法定不予專利項目，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也是法

定不予專利項目 

（C） 直接以有生命的人體或動物為實施對象，以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處理

疾病之方法屬於法定不予專利之項目 

（D） 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中所使用之器具、儀器、

裝置、設備之發明，屬於法定不予專利之項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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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附屬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附屬項得依附獨立項或附屬項 

（B）多項附屬項應以選擇式為之 

（C）所依附之請求項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時，原則上該附屬項即具有新穎性及

進步性 

（D）多項附屬項得間接依附另一多項附屬項。 

D 

   

9. 發明專利申請時之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之記載方式及原

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發明名稱不須與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design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完全相同 

（B） 說明書中有記載而申請專利範圍中未記載之發明，無論說明書是否明確

且充分揭露，均無關申請專利之發明 

（C） 「物質 X作為殺蟲劑之應用」，應視為相當於方法請求項 

（D） 獨立項應敘明發明之必要技術特徵，該必要技術特徵係由審查人員所認

定。 

D 

   

10. 關於最後通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經最後通知者，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申請人僅得就下列事項為之：請

求項之刪除、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誤記之訂正、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B）對分割後之申請案所為之通知，與原申請案已通知之內容相同者，專利

專責機關得逕為最後通知 

（C）申請案經發給審查意見通知並經申復、修正後，審查時如認定仍有不准

專利事由，且該等事由係歸責於審查人員者，將不得發給最後通知，而

應發給審查意見通知 

（D）經最後通知後，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將不得增加請求項。 

D 

   

11. 關於專利說明書應載明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先前技術 

（B）發明名稱 

（C）申請專利範圍 

（D）實施方式。 

C 

   

12. 關於誤譯訂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經最後通知後，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即不得提出誤譯之訂正 

（B）准予訂正後之訂正本將作為後續一般修正及更正之比對基礎 

（C）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請時中文本所揭露之範圍 

（D）准予誤譯訂正後，訂正本中准予訂正之事項即取代訂正申請前之中文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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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圖像設計專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圖像設計是一種透過顯示裝置顯現而暫時存在的「花紋」或「花紋與色

彩結合」的外觀創作，其必須應用於物品方可符合設計之定義 

（B）以圖像設計申請專利，僅得就靜態之圖形提出申請外，不得以具變化外

觀之圖像設計提出申請 

（C）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亦為一種應用於物品之外

觀的創作，其亦符合設計專利所保護之標的 

（D）脫離物品而僅單獨申請電腦圖像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圖形本身者，將

以不符合圖像設計之定義為理由，不予專利。 

B 

   

14. 關於成組物品設計專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成組物品設計為現行專利法開放之申請標的 

（B）二個以上之物品，屬於同一類別，且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使用者，

得以一設計提出申請 

（C）以成組物品設計提出申請獲准專利者，於權利行使上，可將成組設計視

為一個整體行使權利，亦得就其中單個或多個物品單獨行使權利 

（D）以成組設計申請專利，為使設計名稱能簡明且具體包含成組設計所保護

之標的，其應以上位之名稱指定之，並冠以「一組」、「一套」、「組」或

「套」等用語記載。 

C 

   

15. 下列何者非屬圖像設計？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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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16. 關於衍生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衍生設計專利，係指同一人就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原設計及其衍

生設計專利，而不受「先申請原則」要件之限制的一種特殊態樣之設計

專利制度 

（B）衍生設計不必判斷是否符合專利要件，只要與原設計近似即可 

（C）申請專利之衍生設計與原設計完全相同時，應以不符衍生設計之定義為

理由，不予衍生設計專利 

（D）申請專利之衍生設計與原設計不近似，即物品不相同亦不近似，或外觀

不相同亦不近似者，應以不符衍生設計之定義為理由，不予衍生設計專

利。 

B 

   

17. 關於現行專利法所新增設計專利之申請標的，何者錯誤？ 

（A）部分設計 

（B）電腦圖像設計 

（C）建築設計 

（D）成組物品設計。 

C 

   

18. 關於成組設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需屬於同一類別 

（B）權利範圍較個別品大 

（C）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使用者 

（D）茶具組屬於成組設計 

B 

   

19.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物品，必須具有確定之形狀，始符合新型之定義，下列何者

不符合該規定？ 

（A）水銀溫度計 

C 



6 

 

（B）折疊式腳踏車 

（C）影印機用之碳粉顆粒 

（D）冰箱冷凍室製成之方形冰塊。 

   

20. 有一申請專利範圍如下： 

一種竹筷，其形狀呈細長圓柱狀，該竹筷之一端部為圓錐形且其周緣呈螺紋

狀，其特徵在於：竹筷加工成形後，浸泡於殺菌劑中 10至 25分鐘，浸泡後置

入烤箱中烘乾。 

判斷此一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符合新型標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請求項有方法記載，因方法不符新型專利標的，因此請求項除非刪除方

法技術特徵，否則不符新型標的 

（B）基於本請求項之前言部分已記載一物品，且主體部分亦描述形狀、構造

或組合的技術特徵，仍符合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的規定 

（C）請求項特徵在方法，須將「其特徵在於：」刪除，即可符合新型標的 

（D）從請求項之標的名稱「一種竹筷」就可判斷其符合新型標的，不管後面

敘述為何都沒有影響。 

B 

   

21. 關於新型形式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新型名稱要審查是否簡明表示所申請新型之內容，是否冠以無關之文字 

（B）申請專利範圍有多項附屬項，要審查是否以選擇式為之 

（C）申請專利範圍不論是獨立項或附屬項，要審查每一請求項是否以單句為之 

（D）申請專利範圍各請求項要審查是否為說明書所支持。 

D 

   

22. 新型專利申請人於處分前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應於申請日起幾個

月內為之？ 

（A）1個月 

（B）2個月 

（C）4個月 

（D）無時間限制。 

D 

   

23. 關於舉發聲明、理由及證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得請求撤銷部分設計專利權 

（B）舉發聲明提起後可申請變更 

（C）舉發聲明主張撤銷請求項 1~3，舉發理由包含請求項 1~5 不符專利要件

之理由，由於請求項 4~5 非屬舉發聲明範圍內，故不得審查及審定 

（D）舉發理由應敘明所主張之各具體事實與證據間之關係，以為審查之依據，

故無證據即無從審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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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關於舉發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爭點整理，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依舉發理由及舉發證據決定爭點 

（B）以證據 A 分別主張請求項 1 及請求項 2 不具新穎性，構成不同爭點 

（C）以具有型號關聯之型錄、實物、發票，主張請求項 1 申請前即已公開而

不具新穎性，係構成一爭點 

（D）系爭發明或新型專利於舉發聲明範圍內之任一請求項與舉發證據，係屬

不同人於同日申請（或同優先權日）之相同創作者，須通知兩專利權人

協議。 

D 

   

25. 將二段式撰寫形式請求項之特徵部分的部分技術特徵改載入前言部分，係屬下

列何事由之更正？ 

（A）請求項之刪除 

（B）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C）誤記之訂正 

（D）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D 

   

26. 關於專利舉發案申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任何人皆得提起舉發 

（B）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即不得提起舉發 

（C）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亦不得減縮 

（D）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 

D 

   

27. 關於專利舉發案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舉發案之審查及審定，應於舉發聲明範圍內為之 

（B）舉發案涉及侵權訴訟案件之審理者，專利專責機關得優先審查 

（C）舉發案之審查，應就專利權全部請求項予以審定 

（D）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

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 

C 

   

28. 關於專利權經舉發審定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定後，無論是否撤銷專利權，均應於專利公報公告之 

（B）發明專利權經撤銷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於舉發審定公告後消滅 

（C）發明專利權經撤銷後，若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或提起行政救濟經駁回確

定者，即為撤銷確定 

（D）他舉發案曾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提起舉發，經審查不成立者，任何人

對同一專利權，不得就同一事實以同一證據再為舉發。 

B 

   

29. 有一系爭專利被舉發，舉發聲明包括請求項 1至 5，第 1項為獨立項，其餘各

項為其附屬項，下列何者不是適當的舉發審定主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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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求項 1至 2舉發成立應予撤銷。請求項 3至 5舉發不成立。 

（B）請求項 1至 5舉發駁回。 

（C）○年○月○日之更正事項，不准更正。請求項 1、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請求項 2舉發不成立。 

（D）○年○月○日之更正事項，准予更正。請求項 1至 5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30. 關於舉發審查原則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舉發案一經提起，為求紛爭一次解決並避免權利不安定或影響公益，專

利專責機關有必要依職權介入，於舉發聲明範圍內探知或調查專利之有

效性，審酌舉發人所未提出之理由或證據，不受舉發人主張之拘束 

（B）緃使舉發人主張應發動或不發動職權審查，均不拘束專利專責機關 

（C）職權審查不限於舉發聲明範圍內之請求項，例如舉發聲明範圍僅請求撤

銷系爭專利請求項 1至 3者，若發現其他請求項亦有應撤銷之事由，得

發動職權審查 

（D）舉發理由僅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 1不具進步性，於進步性審查過程中，

明顯知悉請求項 1違反專利定義或為法定不予專利之事項者，得發動職

權審查。 

C 

 

 

乙、申論題部分：（40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鉛筆作答不予計分。 

 

一、 現行專利法相較於 93年 7月 1日施行之專利法，有關新型專利制度進行整

體規劃修正，請至少說明 4項修正重點。（20分） 

  

  

二、 現行專利法對於發明或新型專利得提起舉發之事由有所增加，試就專利要

件、專利申請權人、定義、分割、改請等法定舉發事由之外，再舉出 4項法

定舉發事由。（20分） 

 


